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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 

2019 年年报的问询函 

 

中小板年报问询函【2020】第 142 号 

 

 

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：  

我部在对你公司 2019 年度报告进行审查的过程中，关注到如下

事项： 

1、你公司 2018 年、2019 年连续两年财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

意见的审计报告，公司股票已被暂停上市。（1）请你公司充分提示退

市风险，并说明针对近两年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所采取的改善措施

及整改进展情况。（2）请说明目前公司的主要资产、负债、人员构成

及主营业务开展等情况。（3）请你公司董事会、年审会计师说明在公

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，公司财务报表编制基础

仍以持续经营为假设的合理性。 

2、报告期内，你公司实现非流动资产处置收益 1.39 亿元，主要

为相关土地被收储产生的征收补偿收益。据披露，2018 年 6 月，你

公司 FG 座土地使用权因当地政府城市规划被予以征收及拆迁，并收

到补偿款 15,000 万元。截止 2019 年末，你公司相关地块的房地产权

证已交回发展中心，且已完成建设用地收回及产权注销手续。（1）请

你公司补充披露相关移交手续的办理时间，并提交相关证明文件；说

明上述非流动资产处置收益的确认依据、会计处理及计算过程，并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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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相关会计科目的勾稽关系是否准确。（2）请你公司说明相关补偿款

在 2018 年收到但你公司在 2019 年确认收益的原因及依据，是否符合

会计准则规定，是否存在跨期调节利润的情形。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

发表意见。 

3、报告期内，你公司冲回前期已计提的预计负债 9,581 万元，

补充计提预计负债 5,314 万元，预计负债期末余额 22.22亿元。请你

公司详细披露与预计负债相关的诉讼事项具体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案

件进展、所掌握的证据和承担责任的可能性等，并说明预计负债的会

计处理依据、合理性及准确性，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，是否

存在利用预计负债的计提及冲回实现盈余管理的情形。请年审会计师

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4、报告期内，你公司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占年度销售总额

比例为 47.27%，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为

47.92%，均较上年同期大幅上升。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前五大

客户和供应商的基本信息及关联关系，并说明与上述客户/供应商交

易的真实性，是否具备商业实质。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5、报告期末，你公司预付款项余额 7,371 万元，较期初大幅增

长 352%。请你公司补充披露预付款项大幅增长的原因、具体内容、

按预付对象归集的预付款项期末余额前五名的预付对象基本信息、是

否与你公司存在关联关系；补充披露报告期内预付款项发生额，并结

合你公司业务开展情况说明预付款项的合理性，是否变相构成资金占

用。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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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报告期内，你公司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

4,822 万元，主要为法院拍卖你公司持有的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 12,647,523 股股金产生的收益。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上述

投资收益的确认依据、会计处理及计算过程，说明与其他权益工具投

资、其他流动资产等相关科目的勾稽关系。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

意见。 

7、报告期末，你公司投资性房地产账面余额 3.14亿元，较期初

大幅增长 2.63 亿元，主要为部分存货\固定资产\在建工程转入。请

你公司：（1）以列表方式补充披露报告期内转入投资性房地产的具体

情况，包括名称、原会计科目及用途、金额、转入原因、转换日、会

计处理等。（2）以列表方式补充披露各项投资性房地产的所处位置、

建筑面积、用途、租金收入（如适用）。（3）补充说明投资性房地产

本期变动金额与固定资产、在建工程、无形资产等科目的勾稽关系。

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8、报告期内，你公司对广东烨辉钢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烨

辉钢铁”）全额计提商誉减值准备。请你公司结合烨辉钢铁近年来的

经营状况，根据《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8号——商誉减值》相关规定，

详细披露商誉减值测试的过程与方法，包括但不限于可收回金额的确

定方法、重要假设及其合理理由、关键参数（如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

值时的预测期增长率、稳定期增长率、利润率、折现率、预测期等）

及其确定依据等信息。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9、报告期末，你公司其他应付款中“单位往来及借款”余额 5,67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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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；报告期内，你公司收到/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，

往来款项发生额分别为 3,708万元、3,489 万元。请你公司补充披露

上述往来款项的形成原因及具体内容。 

10、报告期内，你公司委托理财发生额 2.58 亿元。请你公司补

充披露购买相关理财产品的明细情况，自查并说明委托理财事项是否

及时履行了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2020 年 6 月 9 日前将

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报广东证监局上市公司监

管处。 

特此函告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2020 年 6 月 2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
